洛龙街道电动巡逻车维修项目政府购买

服务计划公示
根据相关文件精神，洛龙街道拟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，开展电动巡逻车维修工作，编制购买服务计划如下：

一、项目名称
洛龙街道电动巡逻车维修（目录代码：C23120301，目录名称：车辆维修和保养服务。）

二、购买主体

单位名称：洛龙街道办事处

三、购买主体单位性质
行政机关

四、项目概况
（一）本项目主要工作内容

维修街道原有的3辆电动巡逻车用于工作人员日常开展工作使用。
本项目实施目的和意义

拟对街道原有的3辆电动巡逻车（品牌：新马电动）进行维修后，用于街道工作人员日常工作使用。
五、预算资金

（一）项目金额：4万元。

（二）资金来源：街道工作经费。
六、承接标准
承接主体应具备的条件（应遵循公平竞争原则）如：
依法登记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，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依法登记设立，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；

2.具有独立的财务管理、会计核算和资产管理制度；

3.具备提供服务所必需的专业人员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4.在参与政府购买服务竞争前资质审查合格，社会信誉、商业信誉良好；

5.参与人员能接受相关保密审查等。

七、目标要求

购买服务的工作目标和要求，如：

（一）服务方需按照签订服务协议内容，开展好电动巡逻车维修工作；

（二）服务方在开展工作中，需对街道相关信息进行保密，未经同意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向第三方透露相关信息（法律规定的情形除外）；

（三）服务方在开展工作中，不得影响街道正常工作的开展。

八、购买方式

根据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（2021年版）的通知》（云政办函〔2020〕115号）文件规定，集中采购以外且单项或批量金额在6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项目，不属于政府采购范围，由街道按照内控、财务制度执行。
九、资金支付方式
按照签订购买服务协议内容支付服务费用。

十、响应方式
公示期为2025年11月12日到11月18日，凡有意参加者，请于2025年11月18日17：00前报名响应。

联系人及电话:田 磊，15559670327
